重庆市鼓励外商投资新增优惠政策
一、税收
（一）凡属国家鼓励类外商投资企业，在现行税收优惠政策执行期满后的3年内，可以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二）外商投资企业、外商投资设立的研究开发中心、外国企业和外籍个人从事技术转让、技术开发业务和与之相关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业务取得的收入，经国家 税务总局批准，可以免征营业税。外国企业为科学研究、开发能源、发展交通事业、农林牧业生产以及开发重要技术向我境内提供专有技术所取得的特许权使用费， 经国家税务总局批准，可以减按10%的税率征收所得税，其中技术先进或者条件优惠的，可以免征所得税。

（三）外商投资企业进行技术开发，当年发生的技术开发费比上年增长10%以上（含10%）的，经税务机关批准，允许再按当年技术开发费实际发生额的50%抵扣当年度的应纳税所得额。

（四）凡外商投资企业在投资总额内采购国产设备，如该类进口设备属免税目录范围，可全额退还国产设备增值税并按有关规定抵免企业所得税。

（五）外商投资企业购买员工住宅享受我市职工有关契税同等优惠政策。

（六）外商投资企业在我市范围内招用下岗职工、失业人员，劳动关系稳定在3年以上的，视其招用下岗职工和失业人员比例，按照《重庆市促进再就业优惠政策实施细则》以及有关补充规定享受税收减免优惠政策。
二、金融管理

（七）外商投资企业需要进行境内融资时，允许中资商业银行接受外方股东担保。允许外商投资企业以外汇质押方式向境内中资外汇指定银行申请人民币贷款。

（八）允许境内外商投资企业以其外方投资者海外资产向境内中资银行的海外分行提供抵押，由中资商业银行的海外或国内分行向其发放贷款。

（九）符合条件的外商投资企业可申请发行A股或B股。

（十）按照积极稳妥的原则，向在国家重点鼓励的能源、交通等领域投资的外国投资者提供履约保险、保证保险等保险服务。

（十一）放宽对外商投资企业非贸易外汇收入结汇的限制。

（十二）适当扩大封闭贷款范围，外经贸封闭贷款发放对象由只对国有外经贸企业扩大到外商投资企业，支持企业出口。

三、土地和房产

（十三）以出让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外商投资企业，不再缴纳场地使用费。

（十四）凡外商投资企业以国有土地租赁方式在我市获取土地使用权者，其取得土地使用权后前5年的土地使用权租赁金，可以返还70%。

（十五）外商投资企业兼并、收购国有企业，在保证国有企业职工妥善安置的前提下，除享受外商投资企业土地管理的优惠政策外，同时享受国有企业改革的相关优惠政策。

[bookmark: _GoBack]（十六）外商投资企业从事经济适用住房开发建设，免缴场（土）地使用费。

（十七）被评为重庆市工业五十强的外商投资企业，经市人民政府批准，可按50%或100%返还当年收取的场（土）地使用费。

（十八）在重庆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内从事公益事业和国家重点扶持的外商投资企业，其项目用地可由开发区依法批准划拨。

四、物资进出口

（十九）凡属经国家批准被列入我市优势产业和优势项目目录内的外商投资项目，可享受《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中鼓励类项目政策，对其进口国内不能生产或性能不能满足需要的自用设备及其配套技术、配件、备件，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税。

（二十）已设立的鼓励类和限制乙类外商投资企业、外商投资研究开发中心、先进技术型和产品出口型外商投资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如属在原批准的生产经营范围内 进口国内不能生产或性能不能满足需要的自用设备及其配套的技术、配件、备件，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税。

（二十一）外商投资设立的研究开发中心在投资总额内进口国内不能生产或性能不能满足需要的自用设备及其配套的技术、配件、备件时，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税。

五、投资方式和工商登记

（二十二）凡属外商购并市内企业需保留原企业名称者，经审批部门批准后，在登记注册时，可由登记部门直接按外商投资企业办理手续。

（二十三）允许符合条件的中方自然人参与投资举办中外合资、合作经营企业。

（二十四）境外投资者以高新技术出资的，经合作各方约定，并按有关规定报科技行政主管部门审查认定后，其技术作价总金额占企业注册资本的比例可以超过35%。

（二十五）外商投资我市国有企业，享受外商投资企业和国有企业改革优惠政策。中方企业除可用现有场地、厂房、设备、工业产权和企业自有资金、物资等作为出资外，也可将国家和本市安排用于技术改造的资金作为出资。
六、收费

（二十六）外籍人员及其子女在我市乘坐交通工具、住宿、就医、入学、旅游、购物等，按国内公民收费标准收费。

（二十七）外商投资企业在我市新办高新技术产业、城市基础设施和公益事业项目建设需新征用农村集体所有土地时，经市人民政府批准，可免缴公路建设附加费。

（二十八）外商来渝投资兴办教育机构、国际学校时，享受本地公办学校教育用地的同等优惠政策。相关教育收费标准，可根据办学成本自主确定，并免收各种规费。
七、出入境

（二十九）凡来我市投资、经商的外国人，港澳台同胞及其家属，可为其一次性办理有效期1-5年的居留证件或出入境签证。

（三十）凡持旅游签证入境在我市投资、以及从事科技文化交流或受聘为企业高级管理人员的外国人，可为其变更签证种类。

（三十一）凡在我市国有企业工作的外国专家、工程技术人员以及在外商投资企业工作的外国人申请返回签证的，根据申请人的需要及所在企业的意见，可签发1年多次有效的返回签证。

（三十二）凡因特殊情况未办理签证，直接从我市江北国际机场入境进行商务和科技等交流的外国人，可在国家主管机关授权范围内为其办理入境签证。

（三十三）凡对我市有特殊贡献的外国人，经申请可批准享有“永久居留资格”，不再办理居留证延期手续和定期向公安机关缴验证件，一次申请可获得5年有效的多次签证，其配偶和随行子女，也可获准在渝定居。

（三十四）凡在我市投资的台湾同胞或台方高级管理人员，可在其《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有效期内，签发多次入出境签证和暂住加注。

八、其它

（三十五）对外商投资企业到我市再投资的项目，凡外资比例达到25%以上的，可享受外商投资企业待遇。

（三十六）允许沿海地区的外商投资企业到我市承包经营管理外商投资企业和内资企业。

（三十七）进一步放宽外商投资领域和设立外商投资企业条件，放宽设立外商投资企业外商持股比例限制。具体办法另行制定。

（三十八）允许外商在我市金融、商业、保险、电信、外贸、运输、旅游、教育、医疗、各类中介等服务贸易领域，经批准试办外商投资企业。

（三十九）凡属鼓励类且不需要国家综合平衡的外商投资项目，不受投资总额限制，由我市自行审批。

（四十）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对外商独资企业进口设备实行登记备案制度，不再进行强制性的价值鉴定。

（四十一）境外投资者携带技术成果在我市实施转化，经认定为重大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后，可优先获得科技成果转化项目贷款贴息和资金支持。对科技成果转化实施做出突出贡献的境外投资者，由市人民政府给予奖励并可授予荣誉称号。

（四十二）涉外人员住宿点由审批制改为报备制。

（四十三）凡属为利用产地自然资源，生产场地设在重庆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高新技术开发区以外，而总装、销售、注册、纳税在开发区之内的外商投资企业，可以分别享受相应的优惠政策。

（四十四）对境外驻渝机构、外省市驻渝机构和外商投资企业实行车管业务特事特办，并在重庆车管所、万州车管所、黔江车管所、涪陵车管所和各分所设立特事特办窗口，实行首问首接责任制，凡符合手续的一次办成。

（四十五）以上优惠政策从2000年7月1日起执行，国家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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